
速通一号：远期保

为进一步深化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，支持企业更好适应

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新常态，提升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服务的可得

性、覆盖面和满意度，促进宁波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根据国

家外汇管理局宁波市分局、市财政局等四部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

开展汇率避险“首办户”拓展行动的通知》（甬外管[2021]17 号）、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作用支持

小微企业汇率避险增信服务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政办发[2022]1 号）

及相关文件的要求，宁波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担保公司”）

迭代更新“微担通”品牌项下速通一号 “远期保”产品，为符

合条件的外向型小微企业提供政策性担保配套支持，具体方案如

下：

一、担保对象（客户）

注册地在宁波大市范围内，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小微企业（包

括但不限于甬外管[2021]17号文规定的汇率避险业务“首办户”）。

上述企业划型标准按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

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和《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

划分办法（2017）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授信金额、担保范围

授信金额单户不超过 1000 万元，具体分两级核定：不超过

客户前 12 个月海关口径进出口交易额 10%的，银行在客户可用



担保额度范围内直接核定；超过 10%的须经担保公司审核确定。

银行应根据客户实际经营需求占用客户在担保公司的担保额度，

尽可能避免额度闲置。

担保范围为银行以授信方式为客户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而

形成的直接债权，债权金额以客户应交未交的保证金金额为限，

不包括违约金、利息或其他费用，具体按企业违约后银行平仓的

损失金额计算。

三、授信使用方式和期限

“远期保”产品专用于远期结售汇业务（免保证金），相关

业务必须基于真实的进出口贸易背景，不得用于投机套利，担保

公司对涉及投机套利的业务免于承担担保责任。授信期限不超过

3 年，单笔远期结售汇业务到期日不得晚于授信到期日后 1 年。

四、结售汇汇率/费率

银行提供优惠汇率/费率，其中“首办户”办理汇率避险业

务的优惠标准原则上不得低于本行优质客户。

五、担保费

按担保公司现行标准费率执行，如有优惠政策按优惠政策执

行。

六、保证金

担保公司免收保证金，银行免收初始保证金。远期结售汇业

务存续期间因汇率波动需追加保证金的，可使用授信代替，剩余

授信金额或期限不足的按银行相关规定办理。



七、业务规则

“远期保”产品纳入担保公司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

批量担保业务范围。担保公司委托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

客户进行贷前、贷中、贷后审查及管理，“远期保”项下单笔业

务由银行业金融机构和担保公司按照 2:8 的比例分担风险，授信

违约后由担保公司在批量担保业务代偿限额内按风险分担比例

履行代偿责任。银行负责审核企业的资质及交易背景真实性，担

保公司在合作框架内协同审查，国家外汇管理宁波市分局负责加

强对业务的宏观指导和考核监督。

对符合条件的业务，担保公司根据相关政策和协议规定进一

步向融资担保代偿基金申请代偿补偿。政府有其他的相关优惠政

策的按政策规定执行。单笔授信发生代偿后，担保公司与银行业

金融机构收回的款项均由各方按照风险分担比例受偿。

八、业务流程

客户向银行申请授信→银行对授信项目进行尽调、审批，同

步向担保公司查询客户的可用担保额度→担保公司审核客户的

资质和担保额度→审批通过后银行与客户签约，并协助担保公司

与客户签订相关的委托担保、反担保文件，指导客户缴纳担保费

（如有）→银行发放授信→银行向担保公司批量备案业务资料和

信息。

九、其他

“远期保”产品由宁波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开发和率先使用，



鼓励各区县（市）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积极试用。


